玉溪市司法局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人民调解“一案一补”经费
二、立项依据
根据《中央政法委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民政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》《云南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》《玉溪市委政法委 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司法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信访局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具体实施意见》,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及《玉溪市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实施办法》的通知文件精神。2026年我单位开展人民调解“一案一补”经费项目，计划支出项目资金82万元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各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，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的“第一道防线”作用。相较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目前人民调解员的待遇偏低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调解员工作积极性的发挥，制约了人民调解事业的健康发展。实施人民调解“一案一补”方案，可以充分调动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，促进各类矛盾纠纷积极化解，有利于促进人民调解工作持续健康发展，提升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，为玉溪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(一)项目前期工作
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梳理了各县(市、区)近三年人民调解参与化解矛盾纠纷数量、评审的人民调解案件情况和上年度同类项目预算执行情况，对2026年所需项目资金进行了测算，并对项目的实施步骤和时间节点进行了明确。
(二)项目开展的具体内容和措施
1.准备阶段：2026年1—2月
全面部署2026年人民调解工作。在总结2025年工作的基础上，针对人民调解实际工作需要，确定2026年人民调解“一案一补”经费项目重点和落实措施。
2.项目实施阶段：2026年3月—12月
人民调解案件补贴每年审核发放两次。各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每季度第三个月底前，将调解案卷及《人民调解个案补贴申报表》报辖区司法所。司法所按照要求初审合格后，上报县(市、区)司法局审核。案件补贴经审核认定后，由县(市、区)司法行政部门按照审核评定金额进行发放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该项目安排项目资金820,000.00元，其中：红塔区司法局170,000.00元、通海县司法局60,000.00元、江川区司法局130,000.00元、澄江市司法局60,000.00元、华宁县司法局70,000.00元、峨山县司法局70,000.00元、新平县司法局130,000.00元、易门县司法局70,000.00元、元江县司法局60,000.00元。
七、项目实施成效
通过开展人民调解“一案一补”经费项目向人民调解员发放人民调解案件补贴，提高我市基层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、主动性，保证基层人民调解工作质效，及时化解基层各类矛盾纠纷，更好发挥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的基础性作用，切实维护玉溪市经济社会和谐稳定，助推高质量发展。
